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被盗是否属于盗窃

从法律上来看，刑事立案有刑事立案的要求，如果涉及盗窃罪，要求达到2000元以
上的标准（此为北京的标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能会有所不同）。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办案机关不认可比特币、以太坊的财产属性，是无法符合立案
标准的，这也是长久以来，各地经侦部门在办理涉及到虚拟货币的相关刑事案件时
，普遍会遇到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虽没有明确将比特币和以太坊定性为财物，但是也没
有明确认为其是非法的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目前情况来看，司法机关对于比特
币、以太坊之类的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已经趋向于认同。

由链法团队代理的比特币网络侵权第一案近日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其确认了比
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这也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首次确认。

然而在实践当中，涉及到比特币等区块链加密资产的民事或者刑事案件，由于对比
特币的属性认定不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判决，所以才有了题述的“盗窃比特币
不构成盗窃罪”？

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案例切入分析。

案例一：仲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案例概述：

2017年9月，仲某使用远程控制手段，进入比特大陆公司服务器，在比特币钱包程
序中插入代码转移100个比特币至其个人钱包，并造成该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3600
0元。

案发后仲某退还公司90个比特币，另10个比特币无法找回。

仲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一审法院观点：

被告人仲某采用技术手段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造成经济损失1万元以上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应予惩处。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仲某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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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仲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故法院对其依法予
以从轻处罚。

法院判决被告人仲某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向被告人仲某追缴违法所得的比特币十个，发还北京比特大
陆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二：武某盗窃案

案例概述：

2016年2月22日，武某窃取金某五个“MMM”投资平台账号及密码。武某利用该
五个账户及密码，通过篡改收款地址的方式盗走被害人金某账户中的比特币70.957
8枚（价值人民币205607.81元）。武某将窃取的比特币在“火币网”交易平台上
出售，并将交易所得资金提现。

一审法院判决武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武某上诉及其二审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武某从被害人金某账户内窃得比特币的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比特币是一种虚拟商品，不属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适用法
律错误。

二审法院观点：

被告人武宏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盗窃罪。

原判认定被告人武宏恩窃取被害人金某所有的价值20余万元比特币的事实，证据经
一二审庭审质证，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

原判所作的量刑并无不当，且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
。

二审法院驳回武某上诉，维持原判。

问题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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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盗窃比特币的行为侵害了何种法益？

《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其犯罪客体是计算机信
息系统的安全，犯罪对象仅限于使用中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
据。该罪被规定于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
罪之中，该章节所列罪名主要属于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侵犯社会公共法益的犯罪。
具体言之，由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是对公法益的侵害，因此，必
须是针对不特定多数的对象的非法侵害行为，才能纳入本罪规制的范围。

然而，盗窃比特币，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比特币的行为。其并没
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也不是对不特定对象信息的非法获取，该行为没有侵犯社会
公共法益。盗窃比特币是对特定对象“财物”的获取，其主要侵害的是个人法益，
也就是财产权。

第二，比特币是否属于刑法所保护的财物？

刑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必须同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便没有生命力。
张明楷认为，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应具有三个特征，即具有管理的可能性、
具有转移的可能性、具有价值性。[1]比特币的所有者能够对自己持有的比特币实施
支付、转移等管理行为；能够通过启动公钥和私钥的方式将比特币转移到其他地址
；而实际上，比特币的经济价值是能够以货币衡量。因此，比特币具有财产犯罪对
象的财物的特征。

根据2017年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的规定，比特币在境内虽然不
能作为货币流通，并不代表比特币不能成为法律所保护的“财物”。不可否认它与
其他虚拟财产一样，可以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具有经济价值。尤其是在《民法总则
》实施以后，虚拟财产已经在民法领域得到了承认，在刑法领域承认比特币的“财
物”属性不应存在障碍。

第三，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存在刑事处
罚漏洞。

如果认为盗窃比特币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实质上是否认了比特币
的“财物”属性。按照这种处理思路，可能会对实践中其他刑事法律问题的解决带
来困难，形成刑事处罚漏洞。

比如在诈骗比特币的情况下，行为人使用欺诈的手段骗取他人的比特币，由于行为
人没有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不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行为
构成，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又比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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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比特币所有者将比特币转入行为人的账户，由于行为人同样不存在侵入、非法控
制计算机系统的行为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存在着诸
多不合理之处。虽然目前将比特币等同于法定货币尚有诸多障碍，但是比特币具有
“财物”的属性毋庸置疑。因此，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才能避免刑
事处罚的漏洞，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1]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载 《法学》2015年第3期。

（作者：链法，内容来自链得得内容开放平台“得得号”；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不代表链得得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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